
  

 

人事室至公保網路E化系統
產製「公教人員保險眷屬喪

葬津貼請領書」

相關資訊：
眷屬之姓名、出生日期、國籍、身份證
號、死亡日期、與保險人關係、本人金
融機構存褶影本

申請人於公教人員保屬喪葬
津貼請領書」簽名後送人事

室辦理。

公保給付

申請人提供相關資訊給人事
室承辦人

生活津貼

申請人填妥「公教人員生活
津貼申請表」並檢附下列附
件一併送人事室辦理：
1.死亡證明書。
2.除籍戶籍謄本。
3.申請人戶籍謄本。

    人事室登錄相關作業系統後
    1.生活津貼部份，報銷清冊會送校內相關單位後，撥入申請人
      薪資帳戶。
    2.公保給付部份，由臺灣銀行公保部撥入申請依所提供之帳戶。

1.協商切結書(2名以上公保被保險人符合請
  領資格時須檢附)。
2.申請人或眷屬中有一方非本國人者，或請
  領繼父、繼母案件，須檢附下列附件：
  (1)死亡證明書
  (2)除籍戶籍謄本
  (3)申請人戶籍謄本

 

 

註：如申請人及眷屬均為本國人者，相關附件僅需提供 1份(生活津貼申請用)。 

眷屬喪葬補助申請之作業流程 


